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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省 新 化 县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湘 1322 强清 7 号之一

申请人：新化县环宇通讯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。

负责人：胡立中。

2025 年 12 月 28 日，新化县环宇通讯设备有限责任公

司清算组向本院提出申请，请求本院确认新化县环宇通讯设

备有限责任公司强制清算报告，并终结对该公司的强制清算

程序。

本院查明：本院于 2025 年 9 月 22 日裁定受理新化县

环宇通讯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清算一案，并于 2025 年 9 月 22

日作出决定书指定湖南迪坤律师事务所指派人员组成新化

县环宇通讯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。清算组于 2025 年 9

月 25 日起先后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全国企业破

产重整信息网和《中国劳动保障报》上发布债权申报公告。

在债权申报期限内，无债权人申报债权，无职工债权、税收

债权及普通债权。清算组未接管到任何财产、账册、重要文

件，在法定期限内亦无债权人向清算组申报债权，无法继续

对新化县环宇通讯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开展有关债权债务的

实质清算工作，请求本院认可清算报告并终结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院认为，清算组依法对新化县环宇通讯设备有限责任

公司进行清算，对清算组所作反映清算现状的清算报告，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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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本院对该强制清算

报告予以确认。因清算组在清算过程中，未接管到新化县环

宇通讯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、账册、重要文件，清算组

以无法清算为由申请终结强制清算程序，本院予以准许。依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三十九条、《最高人民

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

（二）》（2020 年修正）第十三条第二款、《关于审理公司强

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第 28 条、第 36 条之规定，裁

定如下：

一、确认新化县环宇通讯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强制清算报

告；

二、终结新化县环宇通讯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强制清算程

序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　判　长　  张  国  柱

审  判  员    康  太  华

审  判  员    伍      萍

二○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 

法 官 助 理    许  如  意              

代理书记员　　曹  玉  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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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相关法律条文

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的适用

第二百三十九条　公司清算结束后，清算组应当制作清

算报告，报股东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，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，

申请注销公司登记。

对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

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（2020 年修正）的适用

第十三条　债权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未申报债权，在公司

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的，清算组应予登记。

　　公司清算程序终结，是指清算报告经股东会、股东大会

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完毕。

对《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的适

用

28.对于被申请人主要财产、账册、重要文件等灭失，

或者被申请人人员下落不明的强制清算案件，经向被申请人

的股东、董事等直接责任人员释明或采取罚款等民事制裁措

施后，仍然无法清算或者无法全面清算，对于尚有部分财产，

且依据现有账册、重要文件等，可以进行部分清偿的，应当

参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，对现有财产进行公平清偿后，以无

法全面清算为由终结强制清算程序；对于没有任何财产、账

册、重要文件，被申请人人员下落不明的，应当以无法清算

为由终结强制清算程序。

    36.公司依法清算结束，清算组制作清算报告并报人民

法院确认后，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清算程序。公司登记机

关依清算组的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后，公司终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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